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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教出勤規定
一、出勤比照職員上、下班時間，每日正常工時 8 小時，每週 40 小時。

(勞基法30條、本校約聘助教聘任及服務辦法第7條)

二、學系得依課程實際需要調整其上下班時間，但每週工時總計40小時。

(本校約聘助教聘任及服務辦法第7條)

三、繼續工作4小時，至少應有30分鐘之休息，但實行輪班制或其工作

有連續性或緊急性者，雇主得在工作時間內，另行調配其休息時間。

(勞基法35條)



本校經第1屆第1次勞資會議通過，可實施二週變形工時。

2週彈性工時（第 30 條第 2 項）
將 2 週內 2 日之正常工作時數，分配於其他工作日。其

分配於其他工作日之時數，每日不得超過 2 小時，2 週總工
時不得超過 80小時。

助教可採彈性工時之條件：
若當日排有第1節及第10節之後的課，每日正常工時可調整
為10小時，但每週總工時仍以40小時為上限。



範例1



範例2



範例3



總結：

一、助教出勤比照職員上、下班時間每日8:00點至17:00，每日正常
工時8小時，每週總工時40小時。

二、依課程實際需要調整上下班時間，達每日工時8小時，每週總工
時40小時。

三、當日排有第1節及第10節之後的課，可採彈性工時將每日正常工
時調整為10小時，但每週總工時仍以40小時為上限。

三、 「上班時間表」請親自簽名，並於每學期開始上課日前，經單
位主管簽核後送至職能福利組存查。

四、每月之「出勤紀錄表」簽名後，請於次月5日前經單位主管簽核
後送職能福利組存查。

五、若需以刷卡方式紀錄出勤時間，請以OA通知職能福利組，以利
開放使用權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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